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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知识产权（IP）指为了保护“智力创造”5所设立的各种机制，包括用来保

护工业创新的： 

• 发明专利 

• 实用新型专利 

• 外观设计专利 

• 商标 

• 地理标志 

以及用来保护文学和艺术创造的： 

• 著作权 

本报告集中讨论工业产权，且几乎仅涉及发明专利6。值得注意的是，发明

专利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认作是衡量创新行为的有用指标。 

发明专利申请人可能使用以下几种授权程序或其组合来保护自己的创新： 

• 国家程序 

• 地区程序（例如，非洲知识产权组织、欧亚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和海湾

合作委员会地区的程序） 

• 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申请程序 

每个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专利程序，用于鼓励创新行为，并优化创新带来

的地区利益。深化的国际合作造就了地区和国际专利程序，但国与国之间的专

利法仍然存在差异。单个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也因地域有所差别。这些因素限

制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活动进行直接比较的程度。 

                                                 
5 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是什么？（W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ww.wipo.int/about-ip/en/和《世界知识产权指数 2016》
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4138。 

6 美国专利商标局将发明专利称为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s），这和第 6 章所述的实用新型专利

是两个概念。 












































































































































































































































